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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撤

銷其師資生資格；已發給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撤銷其證

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辦理：  

(一) 經有期徒刑、拘役以上刑責

之執行、易服勞役或易服社

會勞動。但宣告緩刑或執行

易科罰金，不在此限。  

(二)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予

觀察、勒戒、強制戒治。  

(三) 經司法機關執行拘留、拘

提、羈押、留置或管收。  

(四)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

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五) 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

判決確定。  

(六)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

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  

(七) 經本校或教育實習機構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

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八) 經本校或教育實習機構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

 新增-若師資培育學

系師資生有上述違

規事項，將撤銷師

資生資格。 



認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  

(九) 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

防治法第二十五條或第二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處罰，經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或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有應

終止師資生資格之必要。  

(十) 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

經本校或中央主管機關確

認，有應終止師資生資格之

必要。  

(十一)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經本校或中央主管機關查

證屬實，有應終止師資生資

格之必要。  

(十二)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學生在修習過程中有第六款至

第九款情形之一者，師資培育之

大學或教育實習機構應適用或

準用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

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

利用辦法及不適任教育人員之

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

辦法辦理通報。 

七、各師培學系應逐學期檢核師資

生學習情形…… 

六、各師培學系應逐學期檢核師資

生學習情形…… 

條次變更。 

八、各系師資生資格之喪失，須經由

系務會議決議後…… 

七、各系師資生資格之喪失，須經

由系務會議決議後…… 

條次變更。 

九、各系師資生於資格喪失後，若有

再取得師資生資格之意願…… 

八、各系師資生於資格喪失後，若

有再取得師資生資格之意願…… 

條次變更。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委員會議通

過，教務會議核備後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師資培育委員會議

通過，教務會議核備，校長核定後

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